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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05月 26日（星期四）13：00-14：00 

地點：TEAMS線上會議 

主席：宋教務長璽德 

出列席：(詳如簽到表) 

紀錄：洪瑞晨 

 

壹、線上報到  

貳、主席致詞： 

一、 本學期由於疫情影響，教務業務配合滾動式調整，目前線上授課並兼有實體與

分流課程，具一定複雜性。感謝各系所同仁針對教育一事思考，讓學生於疫情

下仍有所成長。臺藝大為藝術大學，有理論亦有實作課程，在實作表演之間，

臺藝大選擇制度，制度維繫學校教學品質，使之在嚴峻疫情下仍維持一定水準。 

二、 本校系所評鑑受疫情影響，高教評鑑中心實地訪評將延期，請各受評單位主管

多加留意，辦好系所評鑑。 

三、 招生考試因應疫情狀況機動調整，教務處因需處理多種臨時狀況，請招生單位

與教務處多加配合。目前至暑假止，臺藝大仍有許多大型考試將展開，疫情影

響人與考試，希望大家堅持到底。 

 

參、副校長致詞： 

   教務會議因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在此說明個人在退休之前接此重擔，是基於

對學校的愛與期待，希望學校能變成藝術界榜樣。對個人而言，許副校長或者

許院長都只是暫時，只有許老師才是永遠。在坐每位老師都是臺藝大最重要的

老師，老師有義務教導學生學習專業，然而關於待人處事層面，也是一輩子的

學習課題。在此分享簡單幾句話：多一點正面思考，多一點互信，多一點溝通，

多一點包容，再多一點分享。臺藝大花費六十餘年才建立的品牌形象，望大家

好好珍惜。品牌形象建立不易，毀滅卻只需一夕。臺藝大好，我們才能更好，

有賴各位老師一起努力。 

肆、教務處業務報告暨上次提案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會議手冊) 

 
伍、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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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實施要點」修正案【附件201】，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04月 07日簽奉核准提會審議。 

二、 本案依據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臨時動議一結論：循行政程序辦理，建

議要點修為「審查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爰此修正本實施要點。 

三、 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如附件。 

四、 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公告教務處官網。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二：本校教務會議出席成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5月 17日 110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方案一。 

二、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六條及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臨時動議案辦理，

摘錄如附件 202-1、202-2。 

三、 教務會議之組成經調查學校教師規模相近之各校現行組成如附件 202-3。 

四、 擬建議修正方案如下： 
方案 出席成員 說明 

一、  由教務長、副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國際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各教學單位及

體育室主管、教師代表由各單位專任教師

各推選一名、教務處二級主管及學生代表

二至四人組成之；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1. 明列教務會議應出席人員。 

2. 專任教師由各教學單位及體育室先

推舉教師代表 1名，專任教師代表

含客座教師、專案教師及專技教

師，由前述各單位自訂辦法推舉

之，代表需有候補人員。 

3. 預估出席人數：5長+5院+23主管

+23教師代表+4學生+4組長=64。 

五、 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移請人事室修正本校組織規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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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三：有關本校與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簽署

雙聯學制協議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於 111年 4月 27日簽奉核准提會審議。 

二、 依「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辦理。 

三、 本校音樂系擬與西安大略大學唐賴特音樂學院協議合作雙聯學位課程，課程與

協議內容經雙方磋商後合約定稿之中英文版本。 

四、 本案業經 111年 2月 22日音樂系系務會議與表演藝術學院院務會審議通過。 

五、 經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並經雙方簽署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美術學院 

案由四：美術學院所屬各系所107-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

專班、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科目學分表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二、 修訂美術學系 107-111學年度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之其他規

範。 

三、 修訂書畫藝術學系 111學年度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二年制在職專班科

目學分表 14門課程。 

四、 修訂雕塑學系 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科目學分表 6門課程。 

五、 修訂古蹟藝術修護學系 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日間碩士班科目學分表之輔系

學分修習規範及 12門課程。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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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設計學院 

案由五：設計學院暨所屬各系所109-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日間碩士

班、日間博士班課程科目學分表及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二、 修訂工藝設計學系 109-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課程科目學分表之

18門課程。 

三、 修訂視傳傳達設計學系 109-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科目學分表之

修習領域類別、輔系雙主修學分修習規範及課程科目異動 13門課程。 

四、 修訂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109-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日間碩士班科目學分表

之 26門課程。 

五、 修訂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110-111學年度日間博士班科目學分表之 3門課程。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傳播學院 

案由六：傳播學院暨所屬各系所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日間碩士班、

課程科目學分表及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二、 修訂圖文傳播藝術學系 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科目學分表之修習

領域類別及課程地圖、雙主修學分修習規範、課程科目學分表之 89門課程。 

三、 修訂電影學系 111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科目學分表之 2門課程。 

四、 修訂影音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研究所 111 學年度日間碩士班科目學分表之 33

門課程。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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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表演藝術學院 

案由七：表演藝術學院暨所屬各系所108-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日間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科目學分表及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二、 修訂音樂學系 108-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科目學分表之課程修習

規定說明及 18門課程。 

三、 修訂跨域表演藝術研究所 110-111學年度日間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日間博

士班課程科目學分表之修習領域類別及 15門課程。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文學院 

案由八：人文學院暨所屬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110學年度日間碩士班、日間博

士班課程科目學分表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二、 修訂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110-111學年度日間碩士班、日間博士班科目

學分表 4門課程。 

三、 修訂通識教育中心 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科目

學分表 19門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文學院 

案由九：人文學院暨所師資培育中心有關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

目學分表暨相關執行要點訂定案【附件209】，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二、 依據教育部 110年 11月 1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143702B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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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配合教育部「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

第三點附表「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以下簡

稱專門課程），修訂相關課程科目學分表及實施要點。 

四、 為符合來函規定，師培中心業已分別於 110年 12月 1日及 111年 3月 15日召

開專門課程會議，依會議結果修正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表。 

五、 本校專門課程實施要點草案及科目學分表草案如附件。 

六、 經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亞太建築空間與文物保存學士學位學程 

案由十：亞太建築空間與文物保存學士學位學程111學年度日間學士班科目學分表新

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二、 新訂亞太建築空間與文物保存學士學位學程 111 學年度日間學士班課程科目學

分表相關規定及 60 門課程。 

決議：修正後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略) 

 

捌、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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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附件 

【附件 20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實施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審查委員會開會時，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必要

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五、審查委員會開會時，

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必要

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本案依據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臨時動議一

結論：循行政程序辦理，

建議要點修為「審查委員

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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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實施要點  

96.1.11本校 95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110.5.27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111.5.26本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彰、推崇藝術、文化方面特殊成就或貢獻

者，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特依學位授予法，訂定本校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者，得為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 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 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三) 對本校有特別重大貢獻者。 

三、 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由各學院推薦，推薦前須獲得當事人之同意，始得推薦。名

譽博士學位候選人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本校辦理頒授事宜。 

四、 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及相關研究所所長、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聘請校內外教授代表五至七人組成之。 

五、 審查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始得決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 名譽博士學位之頒授以配合學生畢業典禮、校慶或重大慶典為原則。 

七、 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每學年度以頒授一名為原則。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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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 
【附件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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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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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教務會議組成調查 
項次 校名 專任教師 規程 

1.  臺北

藝術

大學 

165 第三十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

各教學單位主管、教務處各組組長及中心主任、各學院推派學生代表一

人組織之。以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教務有關事項。 
2.  臺南

藝術

大學 

109 第 十 條 本校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學系主任、研究

所所長、學位學程主任、教學中心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資訊長、教

務處各組長、主任及推選之學生代表若干人組織之，以教務長為主席，

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出、列席會議。 
3.  臺灣

戲曲

學院 

32 第二十八條 本校另設下列會議： 
二、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教學單位

主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務處各組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組

織之。以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教務有關事項。必要時得通知相關學生代

表列席。 
4.  體育

大學 
103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四、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副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各系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圖

書館館長、資訊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體育處體育長

及有關教務之附設單位主管、學生會代表一人等組成之；教務長為主

席，每學期召開一次，討論 
重要教務事宜，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5.  金門

大學 
147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體育室主

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系(所)主管及學生代表三

人組成之。教務長為主席，教務處各組(中心)組長(主任)、進修推廣部進

修組組長列席，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6.  臺東

大學 
200 第 十二 條 本校設下列各種會議： 

二、教務會議：以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研發長、圖書資訊

館館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

中心中心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系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本校教

師會代表一人、教師代表六人及學生代表各四人組織之。教務長為主

席，研議本校課程及其他教務重要事項。 
7.  宜蘭

大學 
234 第三十四條 本校設下列各種會議：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圖書資訊館館長、

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博雅學部學部長、各系（中心）

主任、所長、副教務長、教務處及教學發展中心所屬教務相關單位主管、

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教務長為主

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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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校名 專任教師 規程 

8.  聯合

大學 
282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單位設下列會議：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系主任、各學位學程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文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資訊長、各學院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等人員組成之。以教

務長為主席，討論教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會議。 
1100623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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